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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资产名称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12幢103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14幢103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16幢102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16幢103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23幢104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23幢105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29幢102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32幢103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33幢104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33幢105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35幢103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40幢104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40幢105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41幢102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41幢103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41幢106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41幢107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24幢102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27幢101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37幢102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37幢103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5幢102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6幢101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7幢102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13幢101

序号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资产名称
3-1幢2039-车
3-1幢2040-车
3-1幢2041-车
3-1幢2042-车
3-1幢2043-车
3-1幢2044-车
3-1幢2045-车
3-1幢2046-车
3-1幢2060-车
3-1幢2068-车
3-1幢2078-车
3-1幢2121-车
3-1幢2126-车
3-1幢2132-车
3-1幢2160-车
3-1幢2161-车
3-1幢2168-车
3-1幢2169-车
3-1幢2170-车
3-1幢2172-车
3-1幢2174-车
3-1幢2182-车
3-1幢2198-车
3-1幢1935-车
3-1幢1937-车

序号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资产名称
41-1幢29-贮
41-1幢30-贮
41-1幢31-贮
41-1幢32-贮
41-1幢33-贮
41-1幢34-贮
41-1幢35-贮
41-1幢37-贮
41-1幢39-贮
41-1幢3-贮
41-1幢4-贮
41-1幢40-贮
41-1幢41-贮
41-1幢42-贮
41-1幢43-贮
41-1幢44-贮
41-1幢46-贮
41-1幢47-贮
41-1幢48-贮
41-1幢49-贮
41-1幢50-贮
41-1幢51-贮
41-1幢52-贮
41-1幢53-贮
41-1幢55-贮

序号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资产名称
41-1幢81-贮
41-1幢82-贮
41-1幢83-贮
41-1幢84-贮
41-1幢86-贮
41-1幢87-贮
41-1幢88-贮
41-1幢89-贮
41-1幢90-贮
41-1幢91-贮
41-1幢93-贮
41-1幢94-贮
41-1幢95-贮
41-1幢96-贮
41-1幢97-贮
41-1幢99-贮
42幢2-贮
42幢3-贮
42幢10-贮
42幢11-贮
42幢25-贮
42幢26-贮
42幢27-贮
42幢38-贮
42幢39-贮

序号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资产名称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13幢102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15幢102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19幢101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19幢102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20幢101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20幢102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31幢1002
41-1幢11-车位
3-1幢1998-车
3-1幢1999-车
3-1幢2000-车
3-1幢2001-车
3-1幢2002-车
3-1幢2003-车
3-1幢2004-车
3-1幢2006-车
3-1幢2009-车
3-1幢2010-车
3-1幢2011-车
3-1幢2016-车
3-1幢2024-车
3-1幢2027-车
3-1幢2028-车
3-1幢2029-车

序号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资产名称
41-1幢168-车
41-1幢169-车
41-1幢207-车
41-1幢209-车
3-1幢1966-车
41-1幢170-车
41-1幢125-贮
41-1幢127-贮
41-1幢128-贮
41-1幢132-贮
41-1幢133-贮
41-1幢134-贮
41-1幢13-贮
41-1幢148-贮
41-1幢14-贮
41-1幢15-贮
41-1幢17-贮
41-1幢18-贮
41-1幢19-贮
41-1幢21-贮
41-1幢23-贮
41-1幢24-贮
41-1幢25-贮
41-1幢28-贮

序号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资产名称
41-1幢58-贮
41-1幢59-贮
41-1幢5-贮
41-1幢60-贮
41-1幢61-贮
41-1幢62-贮
41-1幢63-贮
41-1幢64-贮
41-1幢65-贮
41-1幢66-贮
41-1幢67-贮
41-1幢68-贮
41-1幢69-贮
41-1幢71-贮
41-1幢72-贮
41-1幢73-贮
41-1幢74-贮
41-1幢75-贮
41-1幢76-贮
41-1幢77-贮
41-1幢78-贮
41-1幢79-贮
41-1幢7-贮
41-1幢80-贮

序号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资产名称
42幢41-贮
42幢45-贮
42幢19-贮
42幢12-贮
42幢48-贮
4幢1-贮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22幢22-1贮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22幢22-2贮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24幢24-1贮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30幢30-3贮
双塔街道鹿溪二区37幢37-1贮
10幢-2-贮
15幢-1-贮
38幢-1-贮
双塔街道文苑路89号第一层
双塔街道文苑路89号第二层
双塔街道文苑路89号第三层
双塔街道文苑路89号第四层
双塔街道文苑路91号第一层
双塔街道文苑路91号第二层
双塔街道文苑路91号第三层
宣城西城锦湖2#301商铺
宣城西城锦湖2#401商铺
宣城国鑫世纪新城70#1商铺

(上接6版)(上接6版)

利 息
计 算 截 止
2024年2月
20 日，之后
的 利 息 依
据 借 款 合
同计算，但
有 法 院 判
决 则 以 生
效 的 法 院
判 决 书 内
容为准，涉
及破产的，
以 管 理 人
认 定 的 金
额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舟山鸣远贸易有限公司

担保情况

保证人：虞晨波、应朝霞；
抵押物：舟山市普陀嵩佳建材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舟山市沈家门街道东海西路
2115号普陀鑫材国际广场201室、202室的商业房地产；
质押物：由舟山嘉文房地产有限公司所持有舟山鑫辰置业有限公司的20%股权。

本金余额

2,450.00

利罚息

747.80

代垫费用

23.33

债权总额

3,221.1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魏忠良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魏忠良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魏忠良于2024年11

月25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魏忠
良。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

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魏忠良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
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魏
忠良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

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魏忠良

2024年12月13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24年9月20日）的账面本金余额及利罚息余额，上述债权本金、利罚息等数据可能与实际
金额存在误差，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或管理人确认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慈溪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6日作出（2024）浙0282
破申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慈溪市兴盛轴承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永为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现因案件处理需要，特向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现公
告如下：兴盛公司住所地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横河镇
彭桥村。兴盛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慈溪市横河镇彭桥村1
号楼，2号楼，3号楼的房产，权证号：2006012057，用途：21，
其中一号楼登记面积 198.86 平方米，二号楼登记面积
992.9平方米，三号楼登记面积3687.03平方米，权利性质
为出让，登记时间均为2006年12月28日；经管理人了解，
兴盛公司房产目前尚被合作方或承租方所占用。位于慈
溪市横河镇彭桥村的土地，该土地即为上述房产所附着土
地，权证号：慈国用（2005）字第171027号，面积3575平方
米，用途为工业用地，权利性质为出让，登记时间为2005年

6月13日，土地使用期限至2054年2月16日。上述不动产
经宁波永正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所
示，不动产的价值为1630.5万元。

意向投资人应与管理人签订《保密协议》，并缴纳投资
保证金人民币100万元。意向投资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至2024年12月31日17时前，将报名材料、重整投资方
案纸质版（一式三份）面交管理人，具体事项可联系管理人
团队联系人：张律师（联系电话13906627298，联系地址：浙
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1888号嘉恒广场西区12楼浙
江永为律师事务所。）

本公告由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归属于管理人。管理人
有权根据重整工作实际需求决定调整、中止或终止重整投
资人招募。特此公告。 慈溪市兴盛轴承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12月13日

慈溪市兴盛轴承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慈溪市兴盛轴承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根据浙江天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与衢州凡钢科技有
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债务确认书》，浙江天
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已将其对浙江威特电梯有限公司享
有的全部权利，即在《（2014）金义佛堂民初字第231号民事
判决书》中享有的全部债权依法转让给衢州凡钢科技有限公
司以偿还部分欠款。浙江天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与衢州
凡钢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浙江威特电梯有限公司。

衢州凡钢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浙江威特电梯有限公司，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衢州
凡钢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郑先生。电话：13857008943
浙江天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衢州凡钢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3日

浙江天地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衢州凡钢科技有限公
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宁波赛朗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本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CH657XP），同时遗失
公章一枚，法定代表人章（魏雪琴）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宁波赛朗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12月13日

印章作废、证照遗失声明印章作废、证照遗失声明

浙江省乔司监狱民警郁军伟自2024年12月9日起遗
失警官证一本，警号3315384，特此声明作废。

郁军伟 2024年12月13日

遗失公告

根据蒋成杰与葛济乐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蒋成杰
已将其依法所有的以下债权转让给葛济乐：1.［2008］婺民
二初字第135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全部债权，债务人：

金华飞翔钢结构有限公司、傅延平、傅玉祥、傅玉飞、李春
华；2.［2008］婺民二初字第135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全
部债权，债务人：李春华、傅延平、傅玉祥。请以上债务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葛济乐履行偿付义务。

声明人：蒋成杰、葛济乐 2024年12月13日

债权转让公告

一双鞋子利润上千，
催生制假产业链

小米（化名）是一名球鞋爱好者。一次

偶然的机会，他在某二手交易网站上发现

了一双梦寐以求的鞋子，查看了鞋子信息

后，果断下单购买。

然而收货时，有着丰富购鞋经验的小

米怀疑自己买到假货。“鞋盒缺少常规的防

伪标识，做工也略粗糙。”于是他尝试和卖

家联系退货，但后者失联了。

无奈之下，小米选择报警。类似的警

情还有好几起，警方深入侦查发现，这些品

牌球鞋均来自福建莆田的一家工厂。警方

随即捣毁了制假方在莆田和武汉的两个窝

点，并抓捕30余名犯罪嫌疑人。

经审讯，主犯黄某某交代，2016年时，

自己创办了一家制鞋厂，加工生产其自营

某品牌的鞋子，在电商平台售卖。2018

年，因工厂生意较差，他开始在外网售卖假

鞋。

“一双成本不到50元的鞋子，能卖到

500美金，净赚几千元。”在巨大的利益诱

惑下，黄某某开始专注于自己的跨境售鞋

“事业”。随后，他在莆田和武汉相继设立

工作室，聘请电商工作经验丰富的蔡某某，

负责搭建境外网站，还招聘业务员，经过公

司操作培训，每天在外网发布鞋子的推广

软文，并完成从确认订单到配货发货的整

套销售流程。

由于鞋子的做工品质和正版鞋所差无

几，价格又略低一筹，在外网广受喜爱。“订

单多时，一天能卖出去十几双，流水可以

达到5000余元美金。”黄某某交代。

为了进一步压缩成本，黄某某在自家

工厂专门开辟一条新的生产线，用于制作

高仿品牌鞋外贸销售，并找到自家品牌鞋

厂生产技术人员全权负责鞋子的仿制，组

建起完整的生产、销售链。

实际上，黄某某的制假售假行为已经

被品牌方注意到了，“从一个个海关截流的

包裹，到重新编织每条证据链，我们海外市

场的26个国家代理商和总部花了很多心

血，但都跟踪不到源头，真的太艰难了。”该

公司大中华区品牌保护总监这样说。

大海捞“针”，
深挖出1.7亿余元涉案金额

2023年4月，案件被移送椒江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该院知识产权办案组分析研

判后认为，仅仅凭借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证

据认定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数量、

金额等证据不够充分，没有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

“这种单一的认定方式不利于对权利

人权益保护，如果嫌疑人当庭反供，定罪量

刑缺乏更强有力的证据。”承办该案的检察

官卢晓说。

窝点早已被捣毁，包裹都是发往境外

的，如何寻找证据呢？

审查案件时，承办检察官注意到一个

关键证据，涉案团伙用来日常办公的电脑

中，储存着多达数百兆的电子数据表单，其

中有一份“新收款核对”的电子数据表单，

可能对涉案金额的认定起到关键性作用，

“或许可以根据收款，对照口供的提成，比

对业务员提成的银行流水，来相互印证涉

案金额。”卢晓说。

随后，椒江区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

一同对该证据深入提取分析，对比犯罪嫌

疑人上下游之间的交易记录与聊天记录

明细，从数据分析、口供突破、人工计算复

核销售单价和数量，成功将起初公安机关

移送认定的4000余万元的涉案金额审查

认定到1.7亿余元，并追诉该犯罪集团假

冒注册商标罪的犯罪事实。

经审查查明，2018年底至2022年 7

月，未经某品牌鞋业公司许可，黄某某成

立工作室招募工作人员，销售假冒耐克、

阿迪达斯品牌鞋子，销售金额达1.7亿余

元。其中，2022年5月至7月，黄某某指使

他人在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假冒耐克某款

运动鞋，现场查扣未销售的鞋子有1000余

双，非法经营数额120万余元。2023年12

月29日，椒江区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还支持权利人

同步提起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

动联系受侵害的知识产权权利人代表，加

强沟通交流，共同完善在案证据。

法院经过审理，以假冒注册商标罪、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数罪并罚，对被

告人黄某某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2000万元，同时赔偿附带民

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000万元。

此外，该犯罪团伙还有27人被作有罪

判决，至此这个跨境犯罪团伙彻底瓦解。

成本不到50元的鞋子卖到500美金

一双假球鞋牵出特大跨境制假售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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